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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醫學院醫學系校內申請轉系細則【修正後】 

第 一 條 依據「中山醫學大學校內申請轉系辦法」訂定「醫學院醫學系校內申請轉 

系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本校學生申請轉入本系應依本細則辦理。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修畢大學部一年級得依教務處公告期限提出申請轉入本系二年 

級，逾期不予受理。 

第 三 條 每年於舉辦轉系招生前，醫學系系主任擔任召集人，由醫學院院長自醫學

系專任教師遴選委員 5-7 人成立工作小組，商討有關轉系考試之各項事宜。 

第 四 條 經聘任之命題委員、閱卷委員、書面審查委員、面試委員，於其本人、配

偶、 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應考時，就其所應考系所有關之命題、閱卷、

審查及面試等事項，應自行迴避。 

經聘任之監試委員、試務工作人員，於其本人、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姻親應考時，就其所應考招生考試有關之監試、入闈、襄卷等試務工作，

應自行迴避。 

違反前二項規定經發現者，爾後三年內不予聘任或不得參與該項招生試務

工作。 

命題委員、閱卷委員、審查委員、面試委員、監試委員、試務工作人員應

嚴守秘密，不得徇私舞弊，洩漏試題，違者依法懲處。 

第 五 條 申請轉至本系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 所讀學系限大學考試分發及甄選入學分別有採計「生物」或「自然」科 

目成績之學系。 

二、 歷年所修科目無任何一科不及格（含通識教育課程、體育等），需修

畢普通生物學、化學類科（普通化學、有機化學、生物化學、分析化

學，擇一）；且成績需達85分以上，總計二科之成績作為審核。每學

期學業平均不得低於80分，且該生當學年成績須為該學系排名前四分

之一(小數點後無條件進位)。如審核科目為學年課程，則以上下學期

成績平均計算作為該科目審核之分數。 

三、申請轉系同學須提供報考當日前二年內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含)以上 

通過或相對應之其它英文檢定能力通過之成績單或證明書。英檢對應

表依據本校語言中心公告最新適用版本。 

四、申請轉系學生須修畢原學系規定之歷年必修學分。 

五、操行成績每學期 82分(含)以上且無記大過處分者。 

第 六 條 下列學生不得申請轉系： 

一、已核准轉系一次者。 

二、在休學期間者。 

三、轉學生、二技學生、進修學士班學生。 

四、延長修業年限學生。 

第 七 條 公告校內轉系考試注意事項之轉入學生人數，由本小組依當學年度校內轉

系考試注意事項公告前為學生人數缺額計算時間點。本系為衛生福利部人

力培育總量管制類科，名額計算以所屬學年度原核定名額內，不含保留入

學、休學或外加名額所產生之缺額。 

第 八 條 申請轉系學生應填寫「轉系申請表」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同意後連同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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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正本，經轉出、轉入學系主任核准後，送教務處審核通過，始得報名申 

請。 

第 九 條 申請轉入醫學系學生一律參加校內轉系考試，以此成績列入轉系成績計算。 

第 十 條 成績計算方式： 

一、筆試佔總成績 80% 

    英文、普通生物及普通化學三科加總後平均成績。 

二、口試佔總成績 20%。 

總成績:筆試成績 80%、口試成績 20%;總成績依高低順序擇優錄取。 

       同分參酌順序：(一)口試成績(二)英文筆試成績(三)普通生物筆試

成績(四)普通化學筆試成績。 

第 十 一 條 考生對轉系考試成績如有疑問，應於規定期間內依規定申請複查，逾期不 

予受理。 

考生之評分資料，本系將妥予保存三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至程序結束

或行政救濟終結為止。 

第 十 二 條 轉系考試成績經評定完峻後，由轉系考試委員會議訂定最低錄取標準，並 

決定錄取名額及錄取榜單，報請校長核定之。成績未達最低錄取標準時， 

採不足額錄取。 

第 十 三 條 凡經核准轉系學生，除不得再請求回原系肄業外，應依照本系修課相關規 

定及擋修辦法修習課程，於修畢轉入本系應修之科目及學分後，方准畢業。 

第 十 四 條 本細則如有其他未盡事宜，均依照本校校內轉系辦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第 十 五 條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 無  

※修正記錄： 097年 12月 18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098年 11月 12日 98 學年度第 1 次轉系招生委員會通過 

 098年 11月 26日 98 學年度第1 學期第2 次系務會議通過 

 098年 12月 10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098年 12月 29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099年 08月 16日 99 學年度第 1 次轉系考試委員會修正通過 

 099年 08月 30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099年 09月 06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099年 09月 07日 99 學年度第 2 次轉系考試委員會修正通過 

 099年 09月 08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099年 09月 08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099年 09月 13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1月 16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0年 12月 07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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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 01月 16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年 08月 27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1年 08月 28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09月 10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05月 28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2年 06月 17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08月 12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2年 08月 23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09月 02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03月 07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03月 15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7年 03月 29日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教務處 1072100766號簽請校

長核定公告) 

 108年 02月 27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年 03月 06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年 03月 26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教務處 1082100744 號簽請校

長核定公告) 

 108年 04月 10日 臺教高(二)字第 1080050198 號函核備 

 109年 09月 11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年 09月 11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09月 17日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教務處中華民國 109年 09月

22日 1092102303 號簽請校長核定，109年 09月 28日公告)       

 109年 12月 14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年 12月 15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9年 12月 17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教務處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2 日

1092103089 號簽請校長核定，109 年 12 月 22 日公告)       

 110年 02月 26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年 03月 03日 109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0年 03月 25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教務處中華民國 110 年 04 月 01 日

1102100634 號簽請校長核定，110 年 04 月 7 日公告)        

 110年 04月 19日 臺教高(二)字第 1100052353 號函同意備查。 

 111 年 11 月 04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 年 11 月 10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11 年 12 月 01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教務處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02 日

1112103038 號簽請校長核定，111 年 12 月 20 日公告) 

 


